
平利县乡村振兴局文件
平振兴发〔2022〕2 号

平利县乡村振兴局
关于下达 2022 年第二批县级财政衔接推进

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：

根据平利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

接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的《关于下达 2022 年度第一批财政

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计划的通知》（平巩固衔接

办发〔2022〕1 号）文件要求，现将 2022 年第二批县级财政

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下达给你们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下达资金规模。按照项目计划，本次下拨 2022 年



度第二批县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000 万元。

主要用于长安镇枣园村等 10 个镇 13 个村“一站式”综合服

务实施建设。

二、加快项目建设。一是要迅速启动项目实施，严格按

照财政衔接资金项目管理办法要求，简化相关手续，确保 2

月底前项目全部启动建设，8 月底前所有项目完成竣工验收；

二是加大资金支出，做到“应支尽支”、“能支尽支”，杜

绝资金长期在账上滞留。并同步做好资金项目录入工作，及

时将资金及项目信息、公告公示、资金拨付、项目验收审计

等信息录入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。三是项目计划下达后，

必须按照项目计划组织实施，不得擅自变更项目建设地点和

建设内容。

三、加强资金管理。严格按照《平利县财政衔接推进乡

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、《平利县涉农整合资金及衔接资

金项目公告公示工作导引》等文件要求，加强资金绩效管理，

落实公开公示，确保资金安全、规范、高效使用，并自觉接

受财政、审计等部门监督检查。

附：2022年第二批县级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表

平利县乡村振兴局

2022 年 2 月 21 日

抄送：县委组织部、县财政局

平利县乡村振兴局办公室 2022 年 2月 21日印发



序号 镇
拨付资金
（万元）

备注

1 长安镇 80 枣园村“一站式”综合服务设施建设

2 80 八仙社区“一站式”综合服务设施建设

3 80 龙门村“一站式”综合服务设施建设

4 60 二道河村“一站式”综合服务设施建设

5 60 金华村“一站式”综合服务设施建设

6 大贵镇 80 嘉峪寺村“一站式”综合服务设施建设

7 广佛镇 80 塘坊村“一站式”综合服务设施建设

8 老县镇 80 蒋家坪村“一站式”综合服务设施建设

9 洛河镇 80 洛河街村“一站式”综合服务设施建设

10 三阳镇 80 湖河村“一站式”综合服务设施建设

11 80 凤凰寨村“一站式”综合服务设施建设

12 80 磨沟村“一站式”综合服务设施建设

13 正阳镇 80 泗水坪村“一站式”综合服务设施建设

合计 1000

2022年第二批县级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表

八仙镇

城关镇

西河镇


